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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文件

陕市监办发〔2021〕6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关于征集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

立项建议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市场监管局，省局食

品相关处室，有关检验机构：

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的要

求，建立和完善地方食品安全标准体系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

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》和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

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根据省卫健委通知要求，现公开征集 2021

年度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立项建议。具体事项通

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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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项范围

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立项范围为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地

方特色食品，包括地方特色食品原料及产品、与地方特色食品配

套的检验方法与规程、与地方特色食品配套的生产经营过程卫生

要求等。

不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通用标准或食品产品标准等已经

涵盖的食品、检验方法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地方特色食品，一般指在本省有 30 年以上传统食用习

惯的食品，包括本省特有的食品原料和采用传统工艺生产的食品。

（二）提出立项建议时，应当填写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

准立项建议书》（见附件），完善填写资料。

（三）立项建议应当具有扎实的前期科研基础，有充分的研究

数据和结论，标准制（修）订时机成熟。提交立项建议的同时应

当提供相关支持性材料（例如：工作基础和条件、相关科学文献、

专家推荐材料、资金保障措施及经费预算等）。

（四）项目承担单位应当为相关领域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、

教育机构、学术团体或行业协会，具有标准研制相关工作经验，

能够提供相应保障条件，确保按时、保质完成标准起草工作。鼓

励项目承担单位联合相关单位组成协作组，共同承担标准起草工

作。

（五）担任标准起草工作的负责人，应当熟悉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管理法规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学风严谨，责任心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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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立项建议报送

提出立项建议时，应当按照以下要求报送相关材料：

（一）填写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》及相关支

持性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于 2 月 22 日前将纸质版及电子版报送

至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抽检处。

（二）报送的立项建议，经过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查通过后列入

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计划。

联系人：李波，电话：029-86138831；韩岭，电话：

029-83213316 ，邮箱：sjmsc111@163.com。

地址：西安市二环北路东段 739 号，邮政编码：710021

附件：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2021 年 1 月 14 日
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
mailto:sjmsc111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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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陕西省食品安全
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

标准名称：

建议单位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二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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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名称

项目类型 制定 □ 修订 □ 被修订标准号

标准类别
产品标准 生产企业卫生规范

检验方法标准 基础标准

建议人
姓名 职称

学历 单位

资料目录

口 1.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报告

口 2.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论证会纪要

口 3.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论证会意见修改表

口 4.其他相关材料

一、 一、标准立项必要性及意义

二、

二、

二、拟解决的食品安全问题

三、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(说明所涉及的产品种类，拟提出的主要技

术指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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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已经开展的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情况

五、与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六、国外标准情况简要说明（包括拟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编

号及名称）

七、基本思路、计划和保障措施（包括拟制修订标准的思路、技术力量、

计划时间、经费等）

八、建议单位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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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省级卫生健康监督机构初审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十、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本项目建议表需一式五份。（建议单位 1 份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1份，省卫生健康委 2份，国家 1 份）内容多可另附页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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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4 日印发


